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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受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本所已出具了《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书）和《关于广

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下称

律师工作报告）及《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律师经对2014年9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 《关于对广东和胜工业

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举报信有关问题进行核查的函》 （发行监管部函[2014]460

号）中的问题进行核查，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 

一、请保荐机构、律师就发行人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情况进行核查，说明

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是否存在通过运作、造假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的情况。如不符合认定条件或存在造假，请进一步说明相应的法律后果以

及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并按照披露准则的要求予以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8 年 12 月，发行人首次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

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编号为

GR200844000943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三年。2011 年 11 月，经复

审，发行人再次取得了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编号为 GF201144000312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有效期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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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国科发火【2008】172 号）、《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国科发火【2008】362 号）和《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具体情况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进

行了逐项核查，情况如下：  

（一）2008年发行人首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情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注册地点为中山市三乡镇，公司对其主要产

品铝合金型材及其制品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近三年通过 5年以上独占

许可的方式获得两项专利，该两项专利分别为：（1）“铝熔体净化复合过滤器表

面涂覆工艺”，专利号为 01113089.X；（2）“用陶瓷过滤器过滤铝熔体中的非金

属夹杂物的方法”，专利号为 02110684.3。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2．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确认，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为工业

铝挤压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子消费品、耐用消

费品、汽车零部件等多个行业领域 ，其产品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

域》“四、新材料技术”之“（一）金属材料”之“1、铝、镁、钛轻合金材料深

加工技术”类别。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 

3．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07 年的职工人数为 376 人，其中具有大学专

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为 124 人，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3%（超过 30%）；从事

研究开发的人员为 64 人，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7%（超过 10%）。以上符合《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4．根据广东中瑞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8 年 10 月 8 日出具的粤新

专审字（2008）第 212 号《专项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05-2007

年研发费用总额为1,172.21万元，总收入为38,495.40万元（超过20,000万元），

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总收入的 3.05%（超过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确认，发行人 2005-2007 年的研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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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费用均发生于中国境内（超过 60%）。 

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款的规定； 

5．根据广东中瑞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8 年 10 月 8 日出具的粤新

专审字（2008）第 212 号《专项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07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合计为 17686.16 万元，占其 2007 年度总收入

24,511.97 万元的 72.15%（超过 60%）。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五）款的规定； 

6．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各项指标均符合《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要求，具体表现为： 

（1）关于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发行人建立了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对科

研项目实施立项管理；制定了人才激励机制，对研发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并实施奖

励；制定了研发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对研发经费采用独立核算；公司与中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著名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承担多项各级科技项目；公司拥

有 2 个市级研发机构（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两个中心拥有

诸如电子扫描电镜、能谱仪、金相显微镜等十余台先进的实验设备与检测仪器。

公司以两个中心为平台开展企业技术创新和对研发项目实施管理； 

（2）关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发行人始终将学科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进行消

化、吸收、运用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不断进行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将科技

成果进行转化。2005 年至 2007 年期间共转化成果 12 项，其中 8 项成果转化成

了产品，形成 5个高新技术产品，其技术水平在同行业内属于领先，三年的科技

成果转化在 2007 年为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4312.91 万元； 

（3）关于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发行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但拥有 2

项独占许可使用的发明专利； 

（4）关于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发行人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

总资产分别为 1,810.29 万元、5,843.07 万元和 8,325.91 万元，销售收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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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487.94 万元、12,495.49 万元、24,511.97 万元，总资产增长率为 

132.63%，销售增长率为 417.98%。 

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六）款的规定。 

（二）2011年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情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注册地点为中山市三乡镇，企业对其主要产

品铝合金型材及其制品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近三年通过自主研发的方

式获得两项专利，该两项专利分别为：（1）“AL-MN-MG-CU-NI-CE合金的制造方法”，

专利号为 ZL200810218678.1，该项专利为 2010 年 12 月 15 日取得授权的发明专

利；（2）“改进转印辊芯轴组件的激光打印机、复印机和传真机”，专利号为

ZL200820202142.6，该项专利为 2009 年 7 月 22 日取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以

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2．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确认，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为工业

铝挤压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子消费品、耐用消

费品、汽车零部件等多个行业领域，其产品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四、新材料技术”之“（一）金属材料”之“1、铝、镁、钛轻合金材料深加工

技术”类别。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3．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10 年的职工人数为 996 人，其中具有大学专

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为 308 人，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1%（超过 30%）；从事

研究开发的人员为 112 人，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1%（超过 10%）。以上符合《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4．根据广东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 日出具的粤新专审字

（2011）第 0448-1 号《高新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2008-2010年研发费用总额为3,430.02万元，总收入为102,246.31万元（超

过 20,000 万元），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总收入的 3.35%（超过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确认，发行人 2008-2010 年的研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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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费用均发生于中国境内（超过 60%）。 

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款的规定； 

5．根据广东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 日出具的粤新专审字

（2011）第 0448 号《高新技术产品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 2010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合计为 30,011.62 万元，占其 2010

年度总收入 48,869.84 万元的 61.41%（超过 60%）。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款的规定； 

6．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各项指标均符合《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要求，具体表现为： 

（1）关于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发行人建立有较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

成立有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个研发机构，拥有一批包括

扫描电镜、能谱仪、光谱仪、型材断面测量系统、万能材料试验机等价值 600

余万元的科研检测设备。以 2个“中心”为依托平台对公司所有科研项目实施制

度化管理，制定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对研发费用进行独立核

算。并与中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和广东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有色金

属研究院等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资源互补，实现企校、企院双赢合作； 

（2）关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发行人以科技兴企、科技强企为宗旨，采用

自主研发、产学研合作、引进吸收再创新等模式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加快

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变，近三年，共转化科技成果 16 项，其中 14 项成果转化为

产品，形成 9 类高新技术产品，并大批量投放市场，2010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总

收入超过 3亿元； 

（3）关于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发行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共 2项； 

（4）关于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

总资产分别为 8,565.95 万元、15,710.84 万元和 26,468.42 万元，销售收入总

额分别为 26,156.71 万元、27,219.19 万元、48,869.84 万元，总资产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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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4%，销售增长率为 41.80%。 

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六）款的规定。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其他规

定所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不存在通过运作、造假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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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名、盖章页，无正文]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敬前                                  唐都远 

郭雪青 

 

年   月   日 


